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1、《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需要根据最新法律法规的精神加以完善； 

    2、公司没有建立《股权激励制度》； 

    3、公司没有从制度上建立明确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从制度

上建立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机制和具体的实施办法；   

    4、公司内部没有设立专职法律事务部门，可能在经营中存在潜在的

法律风险； 

   二、公司治理概况  

虽然本公司今年四月才正式挂牌上市，但公司在很早就认识到公司

治理机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为形成规范化的运

营体系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多年努力，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 

1、公司股权结构清晰，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等制度性文件对股东

之间责、权、利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并且公司自成立之后就与控股公司湘

潭电化集团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做到了严格的“五分

开”。 

此外还通过建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规

章制度从制度上防范控股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 



2、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的要求，公司制定了《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三会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公司

明确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高管人员的工作性质、

职责和工作程序，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的任职资格、权利、义务、

考核与奖惩，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之间权力

制衡关系，保证了公司最高权力决策和监督、管理机构的规范运作。 

3、公司对财务、行政、生产、技术、人事、采购和销售等方面事务

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

要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4．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均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同时公司制

定完善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工作制度，这些制度设计使得各专门委员会对加强董事会对外投资、财

务审计、选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薪酬的规定等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完善公司的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增强核心竞

争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5、公司制定有《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董

事会秘书工作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执行增强了公司运作的透明度，保

证了中小股东获取公司信息公平性。同时，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制

度和外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运作情况的监督有效地保证了广大的股东

的利益。 



上述措施和规则的严格遵循和实施，不仅为增强公司竞争力提供了

重要的保障，同时也为实现公司的长期增长和有效运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上市过程中，公司按照监管部门对有关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做了修订，但是近期证监会和深交所又发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因此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还需要根据最新的要求进行

修改。 

2、公司没有建立《股权激励制度》，因此难以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

队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不利于公司吸引、保留优秀人才和核心关键员

工。 

3、公司没有从制度上建立明确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从制度

上建立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机制和具体的实施办法。 

4、公司没有设立专职法律事务部门，虽然公司聘有外部律师，但由

于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部分合同没有经过律师审核，因此使公司在经营

存在中潜在的法律风险。 

四、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1、公司已根据最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认真核对了

公司现有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了修改，公司

将在 6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六次董事会会议讨论修改后的《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董事会工作部为此事项的推进与责任机构。 



2、公司将于时机成熟时推出《股权激励制度》，人力资源部和管理部

为此事项的推进与责任机构。 

3、在 8 月 30 日前，公司建立明确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并明确应对

突发性事件的机制和具体的实施办法。管理部为此事项的推进与责任机

构。 

4、在 8 月 30 日前，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关于设立专职法律事务部门可

行性分析报告。如确需设立该部门，将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该部门的设立。

管理部为此事项的推进与责任机构。 

五、有特色的公司治理做法 

湘潭电化虽然是一家新上市公司，但通过多年的股份制运作，在公

司治理的某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体而言，特色有四： 

1、湘潭电化在公司治理建设中，重视规则，尊重制度。在实际工作

中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切实保证各项制度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2、通过各专门委员会和对公司的各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湘潭电化独

立董事积极参与公司管理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 

3、在建设科学专业的管理架构和规范业务流程的同时，湘潭电化在

努力建设职业经理人团队，培养成熟的管理队伍，力图通过职业经理人团

队的建设，推进公司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奠定

基础。 

4、公司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建立了系统的企业文化理

念。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湘潭电化集团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直接持有公司 58.32％的股份，形成对公司的绝对控制。但公司已与控股

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实现“五分开”。 

2、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制定并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遵循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原则，不存

在向主要股东报送未公开信息的情况。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19 日 

 

 

 

 

 

 

 

 

 

 

 

 

 


